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22”机械伤害一般事故

调查报告

2018年1月22日早上9点15分左右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清洗车间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一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县人民政府批准，1月 25日，成立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22”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由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县商务和经济信息化局、儒林镇人民政府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指出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22”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一般责任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

事故经过。

2018年1月22日上午8点，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清洗车间打卡上班，该车间操作工人4人，其中一人请假，其余三人戴仕花、王朝鲜、王来宾在清洗车间上班。早上8点30分左右，车间主管李维良到车间进行机器设备巡查，约9点清洗车间员工戴仕花和王来宾到丝印房发货，王朝鲜在3号清洗设备流水线前面出货。约9点15分，戴仕花回到清洗车间发现李维良卡在3号清洗设备后工序处，已无生命体征，具体事发经过无人看到，事发车间无监控可查。

事故现场。

现场勘查情况：清洗车间处于停机状态，3号清洗机后工序处，设备护板被拆开放置在旁边，上下运动的挂物机械臂被锯断。清洗设备机床宽0.80米，深0.70米，升降臂高度1.6米，护板打开口长0.7米，宽0.3米。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和有关规定统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

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信息报告及响应。

1月22日9点15分左右，清洗车间员工戴仕花发现死者李维良被机器卡住后，立即告诉了车间员工王朝鲜，王朝鲜马上采取了紧急断电停机措施，然后到公司办公室报告事故。9点30分左右，公司拨打了119和120，几分钟后消防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10点左右，公司副总经理肖长春将事故报告了县政府和经信、安监部门，安监、经信等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相关单位人员到现场调查处理。

事故善后处理。

事故发生后，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前来探望的死者家属进行了安置，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和死者家属方进行了多次善后处理会议。事故善后工作得到妥善处理。

事故发生原因。

事故直接原因：清洗车间主管李维良安全意识淡薄，违反操作规程，在不断电停机的情况下，擅自将3号清洗机挡板拆开，将头部伸入到设备中查看机器异常情况，被运转中的挂物件挤压致死。

事故间接原因：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2014年起，因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不好，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没有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事故企业相关情况

   事故企业成立于2008年，名称为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济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住所在城步儒林镇人民北路（鼎盛科技园），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明财，注册资本10526300元，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服务，目前公司有员工110人。
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事故主体责任单位。

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自2014年起，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不良，生产断断续续，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没有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

1．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事故主体责任单位，未对员工进行有效的安全培训教育，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对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处20万元的罚款。

２．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清洗车间主管李维良，不按照公司操作规程检修机器设备，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

3．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周明财未能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61220元的百分之三十18366元的罚款。

事故主要教训

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按规定对员工开展有效的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导致员工安全意识差，违规操作，造成事故发生。

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

各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保障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要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加大安全投入，加强安全管理，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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